语文教师要成为文本作者的“知音”
教材研读笔记

语文课要真正具有语文味，关键在于教师要练好内功。我们应该坚持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如下要求：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应转变观念，更新知识，钻研教科书，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科书，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精心设计教学方案，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所谓学习语文绝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学习，而是要从中丰富学生的学识。文章、词语的学习过程中，联系学生生活作补充。
黑格尔说：“知性不能掌握美。”而真正的理性，就生长在感性之中，是不脱离感性、与感性血肉同躯的理性。据此，我们认为，让学生感性地揣摩课文——体验情感、感受形象、触摸语言，是一切理解、探究的基础。逻辑的抽象是必要的，但必须以感性为基础，所以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语文课程中体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导向，应该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渗透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之中。而不一定要在每篇课文的学习中都要得出一些似乎很有思想教育价值的理性结论，那样的结论很可能是外在于学生心灵的，而不是内化为学生的灵魂和血肉的。例如《秋游》一课的教学设计，欣赏唯美的秋之画时相机引导学生补充一些联想到的有关秋天的词：秋色宜人、秋实累累、一碧如洗、秋雨绵绵、金桂飘香等；和老师一起仰望天空时看到纯净的天空可联想到：一望无边、蔚蓝、碧蓝，天空是蔚蓝的大海，那朵朵白云就是畅游海洋的鱼儿……教学中打开学生的视野，激发学习兴趣，课后去读更多的书。

此外，教学中应设立学生的情感因素，从学生原有的知识面出发，设计的词语教学环节在何时出现较为恰当，如感受秋天的秋高气爽、天朗气清，从而走进课文，品读语言文字。每堂课都能提升一点学生学习语言、用语言的能力。
